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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通过

“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

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并设置征集提问环

节。

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公司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以视频录播

结合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王庆先生、独立董事黄海波先生、财务负责人于春雷先生、董事会秘书章培嘉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本次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问公司是否有对美贸易，当前的订单情况怎样，美国关税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答：您好！公司主要专注于国内市场，海外业务占比较小，美国加征关税对公司业务影响非常有限。公司

将持续推进发展战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

问题2：请介绍下公司目前新能源业务方面的布局，收入占比情况？

答：您好！公司持续优化市场结构，紧抓行业发展机遇，锚定目标定位，深入挖掘业绩增长点，巩固存量，

做优增量，持续强化新能源领域的纵深延伸，产品渗透率不断攀升，新能源业务频创新高。 公司在新能源汽

车业务方面，已公告多个项目定点，正在拓宽现有客户面的基础上深入推动“紧固件+冲焊件+铝铸件” 全

面合作，新能源业务已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024年度，公司已与近30家车企建立了稳定的新能源业务合作关系，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销售收入

约为3.8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7.49%，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共用产品的销售收入约为9.03亿元，占营业收入

的40.92%。

问题3：人形机器人领域有产生业绩吗？

答：您好！ 在人形机器人用行星滚柱丝杠领域，公司已于2024年末生产出行星滚柱丝杠样品，并持续加大

研发及资金投入力度，不断研究新工艺，新购入的高端关键设备已在安装调试，加紧研发制造新的迭代产品。

问题4：2025年一季度公司利润大幅下滑，请问业绩能否在二季度止跌回升？

答：您好！ 2025年一季度下滑主要原因为部分客户销量不佳，公司冲焊件销售下滑，以及部分募投项目

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未能充分发挥自动化大规模生产优势，暂未达到预期效益。 公司始终坚定立足主业，

致力于做好经营管理，努力提升经营业绩，以市场为导向，在巩固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能源客户，

挖掘客户潜在需求，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同时不断探索产品新应用场景，拓展多元化使用渠道，期望以良好

业绩回馈股东，具体业绩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的定期报告。

问题5：公司新拍的一百亩土地的具体用途?

答：您好！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焌升已于2025年5月竞得土地作为未来公司拓展新项目的用地，将主要

用于开展行星滚柱丝杠、碳陶刹车系统金属件套装及其他相关业务等。

问题6：公司之后的盈利有什么增长点？

答：您好！公司将坚守初心，以主业为核心驱动，紧绕公司发展战略、管理方针和经营目标，从市场拓展、

技术研发、精益管理、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等多维度发力，重点强化与核心客户的深度合作，深度参与客户

先期研发工作，持续丰富优化产品矩阵，巩固核心技术壁垒，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将高质量发展走深

走实。

未来公司的主要驱动因素主要来自几方面：1、挖掘业绩增长点:持续优化市场结构，维持现有客户稳定

的同时,强化新能源领域的纵深延伸，新能源业务将为公司带来较大的增长空间；2、新领域的突破:随着碳

陶刹车系统、光伏、储能、行星滚柱丝杠领域的突破，客户群体不断扩大，带来了全新增长点；3、项目的放量：

再融资募投项目的持续放量；4、蓝海市场：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开辟“低空经济” 蓝海市场，将有利

于公司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将为业务增量带来较大增长点。

问题7：行业以后的发展前景怎样？

答：您好！ 1、汽车零部件行业：在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下平稳向上发展；2、低空经济领域：2024-2025

年“低空经济” 两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新赛道日渐开阔，未来将开启低空经济万亿蓝海新赛道；3、

人形机器人领域：人形机器人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领域之一，正在进入发展上升期，发展潜力

大、应用前景广。 国家层面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创新与应用，发展前景乐观。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公司对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以及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后续欢

迎大家继续通过电话、邮件、上交所e互动平台等方式与公司进行交流。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52 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3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2,000,000股 （回购股份

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暨以162,34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 （含

税），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117,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000,000股。 根据《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为0.493915元/股，即每股现金红利为0.0493915

元/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

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93915元/股。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2,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162,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117,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

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

购股份2,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162,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5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2、截至目前，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000,000股。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1 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2 01*****449 边瑞群

3 00*****198 解治刚

4 07*****428 JIA�JITAO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162,340,000股×

0.05元/股=8,117,000.00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

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即8,117,000.00元÷164,340,000股=0.0493915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

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493915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288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彭冰

咨询电话：0412-5218968

传真电话：0412-521172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2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日

3.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290 景业智能 2025/5/26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来建良先生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 单独持有5.48%股份的股东来建良先生，在

2025年5月22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5月22日，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来建良先生提交

的《关于提请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 为提高会议决策效率，减少会议召开及

股东参会成本，来建良先生提议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至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3日

召开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5月15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3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乳泉路925号杭州景业智能科技园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6月3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经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议案2相

关公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将在2025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公

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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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单独持有公司5.48%股份的股东

来建良先生发来的《关于提请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决策效率，减少

会议召开及股东参会成本，提请公司董事会增加《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进行审议。 上述临时提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现行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八条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担任法

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

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

人。

第八条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

表人的产生或更换应当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决议通过。 担任法

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

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

人。

第十八条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八条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面值人民币1

元。

第二十条公司是以整体变更方式由杭州景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改

制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下列7名发起人组成：

发起人一：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2,332.1760万

股，占注册资本的44.17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二：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722.30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3.68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三：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77.843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0.94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四：杭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28万股， 占注

册资本的1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日足额缴

纳。

发起人五：杭州杭实赛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98.115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9.43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六：来建良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55.66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8.63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七：嘉兴秘银晓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165.8976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3.142%，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第二十条公司是以整体变更方式由杭州景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改

制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发起设立时发行的股份数为5,280万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由下列7名发起人组成：

发起人一：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2,332.1760万

股，占注册资本的44.17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于2020年10月

9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二：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722.30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3.68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三：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77.843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10.94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四：杭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528万股， 占注

册资本的1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日足额缴

纳。

发起人五：杭州杭实赛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98.1152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9.434%，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六：来建良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455.6640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8.630%，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发起人七：嘉兴秘银晓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确认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出资165.8976万股，

占注册资本的3.142%，出资方式为净资产折股，已于2020年10月9

日足额缴纳。

第一百一十条公司设董事会，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一

人。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条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由职工代

表担任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以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五条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其他

职权，该授权需经由全体董事的1/2以上同意，并以董事会决议的形

式作出。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并对授权事项的执

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

除非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有明确期限或董事会再次授权，该

授权至该董事会任期届满或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应自动终止。 董

事长应及时将执行授权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第一百一十五条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其他

职权，该授权需经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同意，并以董事会决议的形

式作出。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并对授权事项的执

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

除非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有明确期限或董事会再次授权，该

授权至该董事会任期届满或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应自动终止。 董

事长应及时将执行授权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第一百一十九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应当于会议召开3日

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公司存在紧急事项时，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同

意，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不受前述会议通知时间的限制，但应在

合理时限内发出通知。 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邮件、传真或者电话

方式通知。

第一百一十九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应当于会议召开3日

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公司存在紧急事项时，经全体董事同意，召开临

时董事会会议可不受前述会议通知时间的限制，但应在合理时限内

发出通知。 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邮件、传真或者电话方式通知。

第一百二十三条公司董事会召开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 董事会决

议以举手、书面或电子通信方式进行表决。

第一百二十三条公司董事会召开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 董事会决

议以举手、电子通信方式进行表决。

第一百三十五条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 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

集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 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

集人。

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审计委员

会成员及召集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一条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1至5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上述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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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业路1号旭合科技办公楼

202会议室。

4、召集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旭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95名，代表股份数为142,497,995股，占公司股权

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711%。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名，代表股份数为107,278,555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6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数为35,219,44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8%。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6人， 代表股份1,630,4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34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6人，代表股份1,630,4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4345%。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6,1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1%；反对8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0%；弃权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98,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498%；

反对86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532%；弃权6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7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72,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7%；反对864,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05,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484%；

反对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5%；弃权6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9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72,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7%；反对864,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05,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484%；

反对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5%；弃权6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9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9,5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85%；反对867,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9％；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02,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583%；

反对8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126%；弃权6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9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59,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5%；反对877,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8%；弃权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92,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511%；

反对87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198%；弃权6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9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3,0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39%；反对868,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95,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96%；

反对86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740%；弃权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64%。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7,1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8%；反对864,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7%；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99,6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111%；

反对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25%；弃权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6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郑旭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质磊，路忠林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0,601,3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17%；反对87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7%；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92,3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634%；

反对87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702%；弃权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64%。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66,3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2%；反对871,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8%；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98,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621%；

反对87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702%；弃权5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70,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3%；反对868,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1%；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03,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258%；

反对86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372%；弃权5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7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郑旭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崔海峰，李少华，李

质磊，路忠林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6,094,5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89%；反对879,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4%；弃权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85,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463%；

反对87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180%；弃权6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5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53,0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69%；反对878,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85,5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463%；

反对878,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873%；弃权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6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1,551,6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9%；反对880,0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6%；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84,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580%；

反对880,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56%；弃权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64%。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所有被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2,057,7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0%；反对162,2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6%；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011,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275%；反对162,2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92%；弃权6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5年4月

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潇、李浩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未发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16�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28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张圣南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张圣南先生因组织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张圣南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圣南先生的辞职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日，张圣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圣南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认真履行副总经理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

张圣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A股代码：600015� � � � � � � � � �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5一3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董事长任职资格获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杨书剑华夏

银行董事、董事长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309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杨书剑先生

担任本行董事、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杨书剑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长的任期自核准日2025年5月20日起生效，至本行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杨书剑先生简历详见本行于2025年3月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29� � � � � � � �证券简称：艾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至6月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8103@iron-tech.cn进

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3日（星

期二）下午13:00-14:00举行2024年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

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徐立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李万凤女士

独立董事：朱磊磊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晨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至6月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8103@iron-tech.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2-66607092

联系邮箱：8103@iron-tech.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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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头孢唑肟钠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

于注射用头孢唑肟钠（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0.5g、1.0g(按C??H??N?O?S?计）

受理号：CYHB2450280、CYHB2450281

药品生产企业：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73314、国药准字H20173313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

规定，经审查，同意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腹腔感染、盆腔感染、败血症、皮肤软

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脑膜炎和单纯性淋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本公司外，目前注射用头孢唑肟钠通过/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还有成都

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对该

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为339.77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投资风险

公司注射用头孢唑肟钠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该药品的市场销

售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药品销售易受

到行业政策、招标采购、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5月23日起，聘任张和睿为上银可转债精选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附：个人简历

张和睿先生，硕士研究生，5年多证券从业经历。现任上银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曾任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员、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研究员、上银基金固收研究员、固收高级研究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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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卫通”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5

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本次会议应出席

的董事八名，实际出席的董事八名，公司董事长孙京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中国卫通关于创新研究院机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三、报备文件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